浙江省绍兴市国家税务局文件

绍市国税办〔2010〕57号

绍兴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认真开展

2010年税收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市局各处室、各单位：
为认真组织开展2010年第1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，切实提高税收宣传的实际效果，根据《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〈2010年税收宣传月活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浙国税函〔2010〕69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经研究，对2010年税收宣传月活动作如下安排，请各有关处室、单位积极做好协调配合工作。
一、宣传月的主题和重点
2010年第1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的主题是“税收·发展·民生”。税收宣传月活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切实贯彻落实全市国税

工作会议精神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把握导向，深化宣传税收在调整经济结构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促进民生改善等方面的作用和成效，深化宣传国税部门推进依法治税、优化纳税服务、加强税收征管等工作举措和成果，深化宣传和普及税收法律法规和纳税人权利义务，加大涉税舆论引导力，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，塑造国税部门良好社会形象，建设和谐税收。
二、主要活动安排
（一）启动税收宣传月活动。通过国税网站公布和税企邮箱、短信等形式发送税收宣传月主题和宣传标语口号，启动税收宣传月活动，为税收宣传月活动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。
1．3月底，在绍兴国税网站制作第19个税收宣传月活动提示性标语，并制作活动专栏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2．4月2日，通过短信、税企邮箱向辖区内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财务经理及办税人员等统一发送税收宣传月主题及问候语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、直属分局
（二）组织参与总局、省局组织的相关活动。认真组织参与总局、省局组织的相关活动，密切配合，精心组织，提高宣传工作实效。
1．组织开展“诚信纳税，信用兴商”宣传活动。坚持正面宣传重教育引导，反面宣传重惩戒威慑，在国税网站上对纳税大户进行公告，对全市税务稽查典型案例进行集中曝光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；配合部门：收入核算处、稽查局
2．组织开展全市中小学生税收宣传漫画大赛。依托青少年宫和中小学校，以在校中小学生及其家庭为主要宣传对象，普及基本税收知识。通过赛前宣传发动的系列活动及赛后优秀作品的展示利用，向更广范围的青少年群体及其家庭开展税收宣传，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税收宣传氛围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3．开展“优惠政策送企业”活动。根据最新税收法律法规政策，编印《税收优惠政策汇编》，赠阅全市纳税人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  配合部门：直属分局
4．积极参与总局举办的各类税收宣传专项活动。宣传月期间，组织参与总局举办的征文活动和以“纳税人权利义务”为主题的有奖知识竞赛，组织参与第六届税法Flash动漫大赛、第四届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大赛和第四届税收短信征集大赛等活动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（三）认真组织好本局的相关活动
根据不同宣传对象设计内容新颖、形式多样的宣传项目和内容，进行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协同宣传，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1．充分利用《浙江日报》、《绍兴日报》和《绍兴晚报》等媒体，围绕本次税收宣传月主题，刊发税收宣传稿件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2．开展“税收教育基地”专项宣传活动。组织走访浙江省“税收教育基地”，向绍兴一中赠送有关税法宣传材料，刊出一期税收知识宣传黑板报，对学生进行税收基本知识的普及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3．发挥国税网站的主渠道作用。一是加大网站宣传力度。通过报纸、电台、联系卡等方式，宣传绍兴国税网站和12366咨询电话，方便纳税人了解国税和咨询有关问题。二是对网站常见问题库进行一次梳理和修改，同时对近年来“纳税咨询栏目”比较常见的问题再次进行整理，充实常见问题库内容，方便纳税人学习。三是开展网站咨询即时回复，对原规定在3个工作日内答复的问题，在4月份实行即时或当天答复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；配合部门：相关部门
4．组织开展一次调研信息集中报送活动。4月份，市、县两级联动，结合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开展调研，开展一次调研信息集中报送活动，增强国税的影响力。
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5．开通网上办税服务厅。积极拓展网络办税项目，重新设计开通网上办税服务厅，并做好宣传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。

责任部门：信息中心；配合部门：办公室、纳税服务处
6．组织召开全市国税系统纳税服务工作会议，专题部署纳税服务工作。

责任部门：纳税服务处
7．组织开展走访活动。在4月份结合走访纳税人制度，由领导干部带队走访企业，宣传税收政策和我局优化服务举措，征求对国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。
责任部门：监察室；配合部门：相关部门
附件：税收宣传标语口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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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税收宣传标语口号
　　

1．税收·发展·民生

2．为国聚财，为民收税

　　3．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造福于民

4．服务科学发展，共建和谐税收

　  5．发挥税收职能作用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

6．优化纳税服务，规范税收执法

7．履行法律义务，依法诚信纳税

　　8．严厉打击制售假发票的犯罪行为 


抄送：各县（市）国家税务局。

绍兴市国家税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29日印发

